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开展2025年第三季度在建项目工程
质量巡查的通知
 
莲池区在建项目：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工程管理，规范我区对工程质量的监督，根据《保定市建设工程质量巡查制度》文件要求，决定开展2025年第三季度工程质量巡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巡查时间
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9月29日
二、巡查范围和数量
（一）巡查范围
莲池区所有注册在监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二）巡查数量
项目全覆盖，单位工程不少于10%。
三、检查主要内容
工程施工质量情况
1.受检工程建设、施工、监理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建立情况，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质量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
2.主要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场验收及复检情况
3.施工作业面施工安装质量及常见问题防治情况。
4.现浇混凝土外观质量情况。
5.抽测主要进场原材料质量情况。
6.工程中使用的商品混凝土质量情况，追溯相应检测机构和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的工作质量。
7.工程技术资料质量情况等。
四、巡查程序 
1.确定受检工程。依据莲池区在建工程台账随机抽取受检工程。 
2.实地检查。巡查组抽查工程实体和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如实记录检查结果，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书面处理意见，下发执法文书。 
3.集中反馈检查情况。检查结束后，巡查组向莲池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集中反馈检查发现的突出问题和普遍问题，提出下步工作要求。 
4.印发本轮巡查通报。对本区工程质量监管情况、检查发现受检工程的主要质量问题及相关责任单位予以通报。 
五、组织安排
本次检查由；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一组织，设置巡查领导小组。
组长：卜建军
副组长：马艳华
组员：沈靖 吕冠军 刘轶玮 胡昆 关广慧 赵天 李燕秋 刘杨  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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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要求
（一）在建项目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及时通知受检工程涉及的建设、施工、监理、质量检测机构等项目负责人按时到场迎检。 
（二）巡查组下发《建设工程质量巡查（检查）整改建议书》的，该项目应限期整改；巡查组下发《核查处理建议书》的，工程所在地行政处罚实施部门及时调查处理，严格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处罚，并按规定时限将整改回复资料和调查处理结果（附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罚款凭证等证明材料）书面报告巡查组。逾期不报且无正当理由的，我局将下发督办函，抄送区政府，并提出追责建议。 
（三）严格执行国家和我市有关党风廉政的各项要求，不得安排与检查工作无关的活动。巡查组成员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禁以权谋私，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单独行动。 
 
莲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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